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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委員就主管機關應責成資策會董事會成立專案小組，徹查不法情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

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資策會員工涉嫌與廠商合謀詐領經濟部「創新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小型企業創新研

發計畫（SBIR）」等計畫補助款部分，目前已進入司法調查階段，經濟部將持續配合臺南地

檢署進行相關調查工作，一旦查證屬實，經濟部將依補助契約及相關法令，追究執行廠商或

機構法律及契約上應負之責任，並追回其應返還之補助款。 

二、資策會稽核室已於 103 年 12 月 18 日就協助業者申請政府補助計畫、提供技術移轉及服務等作

業啟動內部稽核，並擬於 104 年 1 月 22 日於董監事聯席會說明稽核結果。 

三、另將依據「經濟部對經濟事務財團法人管理及監督規範」規定，強化對資策會業務進行專案稽

核，並責成該會確實建立「人員管理」之防弊機制，以杜絕不肖員工竊取研發資源。 

（八十五）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台灣企業獲利果實大部分為企業經營

者及大老闆所得，未公平分配予勞工，要求參考新加坡薪資協

商機制作法，研議強化「基本工資審議會議」功能，擴大為「

一般工資與基本工資審議會議」，對於一般基本工資協商出基

本標準，俾便資訊透明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6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5-519） 

有關丁委員守中就「台灣企業獲利果實大部分為企業經營者及大老闆所得，未公平分配予勞

工，要求參考新加坡薪資協商機制作法，研議強化「基本工資審議會議」功能，擴大為「一般工資

與基本工資審議會議」，對於一般基本工資協商出基本標準，俾便資訊透明」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勞動部查復如下： 

一、按勞動基準法係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法律，依該法第 21 條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

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前項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前項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之組織及其審議程序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另以辦法定之。」爰勞動部據以訂定「基本工資審議辦法」，設置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審

議基本工資。 

二、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係由勞、資、學、政四方委員所組成，依據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物價指

數及勞動生產力等勞動經濟數據指標，共同討論擬定基本工資數額，其調整過程尚屬公正、

客觀。 

三、為使日後基本工資之審議更符社會各界之期待，103 年度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會議並作成「為

使日後基本工資之審議更符社會各界之期待，將於 3 個月內，於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下組成

工作小組，由委員及學者專家以每季集會 1 次之原則，就基本工資審議相關事宜詳加研究」

之決議。 

四、勞動部業於 103 年 11 月 4 日召開首次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就當前經濟成長及勞動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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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進行分析，並決議委請專家學者進行基本工資計算方式之可行性研究，以利爾後基本工

資之審議。相信透過建立常態性討論機制，將有助於建立日後勞資雙方互信協商之基礎，凝

聚更周延之共識，以利基本工資之審議。 

五、另本部近年積極推動社會對話機制，除全國層級社會對話外，並規劃各行業類別之社會對話，

邀請各業之勞、雇代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本部，勞、雇雙方皆可提案作為討論議題。為

增進勞工所得，已將如何要求企業有盈餘利益時應予勞工共享之做法列為本年度全國層級社

會對話議題。 

（八十六）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長期照護制度之財源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5-510） 

羅委員就長期照護制度之財源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答復如下： 

一、完整性的長期照護制度，需要財務的支持，若僅由家庭或個人來籌集資金，甚或由家人照顧，

對一般家庭而言，將是頗大的負荷。因此，需要國民及政府共同分擔長照之費用，始能讓有

需要長照之國民，皆能獲得基本之服務。 

二、為能建立財務穩健之長期照顧制度，本部研擬長期照顧保險制度，參考德國、日本、韓國均採

取「社會保險」的作法，收取保險費作為長期照顧保險的主要財源，部分負擔為協力財源，

較能建立財務穩健之長期照顧制度，並達到分散風險，自助互助之目標，當失能時可獲得長

照服務，減輕失能者及其家庭之財務負擔，以因應未來人口快速老化及家庭結構變遷之趨勢

。 

三、於制度規劃及研議長期照顧保險法草案期間，本部已邀集專家學者、身障者、老人、婦女及照

顧者等相關民間團體代表，針對不同議題，召開專家諮詢會議、跨部會研商會議及國會助理

座談會議等，以徵詢各界意見，並將建議納入研議。長期照顧保險若能實施，在未來能搭配

全民健保提供的醫療照護，以及國保、勞保、公保等社會保險所提供的年金給付，可使社會

安全網更加完備。 

（八十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近年廉價航空大舉來臺設點，促銷機

票較國內線機票便宜，且國內陸客團排擠國人旅遊，觀光局應

輔導旅行業者提供國人平價旅遊特惠行程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5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5-507） 

羅委員就近年廉價航空大舉來臺設點，促銷機票較國內線機票便宜，且國內陸客團排擠國人

旅遊，觀光局應輔導旅行業者提供國人平價旅遊特惠行程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